
技术转让合同（2） 

 

 

合同类型：专利权转让合同  

 

  合同编号：                科技合字（         ）第           号  

    

  项目名称：                          

  技术受让方：                        （公章） （甲方）  

  技术转让方：                        （公章） （乙方）  

  中 介 方：                        （公章）  

  合同登记机关：                      （公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              

履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研制单位 

（个人） 
 



研制完成 

时间 
年  月  日 主要研制人员  

专利申请号  专利批准号  

专利权的有

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发明创造名称和内容：                                  

 

  二、专利实施和实施许可的情况：                                  

 

  三、专利权转让方、受让方的义务：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清单：                                  

 

  五、履行合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和方式：                                  

 

  六、验收的标准和方法：                                  

 

  七、成交金额与付款时间、付款方式：                                  



 

  一次总付：                                  

  分次支付：                                  

    

  按利润或销售额提成     ％  时间：                                  

 

  其它方式：                                  

 

  八、中介方的义务和责任及收取中介服务费比例和支付方式：                                  

 

  九、违约责任：                                  

  

  十、争议的解决办法：                                  

 

  十一、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十二、其它有关事项：                                  

 

技 

术 

承 

让 

（公章） 

 

 

 

地 址  

电 话  



方  

负责人： 帐 号  

开户银行  

技 

术 

转 

让 

方 

（公章） 

 

 

 

 

负责人： 

地 址  

电 话  

帐 号  

开户银行  

中 

 

 

 

介 

（公章） 

 

 

 

 

负责人： 

地 址  

电 话  

帐 号  

开户银行  

鉴 

 

证 

 

单 

 

位 

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 

 

证 

 

单 

 

位 

意见： 

 

 

 

 

（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说明〕  

 

  １．当事人可以约定专利申请文件和有关技术背景材料为合同附件，属于合同

的组成部分。  

 

  ２．在“合同类型”一项注明专利权转让合同。根据专利法的规定，一切单位和

个人转让专利权应经专利局登记并公告。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转让专利权必须事

先经过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因此，在“合同类型”一项中，应注明批准日期、登记号

和公告日期。  

 

  ３．有些专利权转让合同是在转让方已经实施专利，或者已经与第三方订立专

利实施许可合同以后转让专利权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在“专利实施许可情

况”一项中明确转让方是否继续实施，或者已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债权债务关

系如何转移。在专利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如果需要继续实施专利，可以约定

转让方在已经实施或者已经准备实施的规模上继续实施专利并免交专利使用费，也

可以约定转让方继续实施专利应向受让方即新的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至于在专利

权转让合同应立之日前已经订立的并正在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转让方与第三

方之间就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所发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应由受让方承担。这种权利

义务的转移宜告知第三方。 




